
律政司司长与保安局局长出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联席

会议后会见传媒开场发言（只有中文） 

＊＊＊＊＊＊＊＊＊＊＊＊＊＊＊＊＊＊＊＊＊＊＊＊＊＊＊＊＊＊＊＊＊＊＊＊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资深大律师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今日（六月八日）出

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后会见传媒的开场发

言： 

 

律政司司长：各位传媒朋友，下午好。我刚刚和保安局局长连同律政司和保安局同

事出席了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和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介绍了政府

准备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国安条例》）订立的一条附属法例。我非常感谢

各位议员的提问和提出的宝贵意见，让我有机会详细解释这次立法背后的原因和基

本内容。 

  

  我想藉此机会再简单重申几点重要事情，这次我们准备提出的附属法例只有一

个简单目的，就是进一步清楚说明在香港法律之下，如何界定什么罪行会被视为危

害国家安全的罪行。 

 

  首先，大家要理解，根据香港终审法院的案例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 7

条，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包含的不单是《香港国安法》及其实施细则之下的罪行；不

单包含《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内规定的罪行，亦包括香港法律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

全的罪行。大家自然会想问一个问题，究竟在香港法律之下，如何断定一个罪行是

否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呢？我希望令这事情更加清晰化。 

  

  与此同时，根据《香港国安法》第四十七条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 115

条，清楚说明有行政长官证明书的机制，就着某些事情，如果需要判断是否涉及国

家安全，行政长官有权发出证明书，而此证明书对法院有约束力。 

  

  所以这条附属法例的目的，就是要清楚说明行政长官证明书这个安排和机制是

适用于判断某一宗个别案件——一个本身已经是刑事罪行的情况，基于案件的独特

性质和客观事实的案情，是要被视作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 

  

  我想再三强调，正如我们在会议上所说，这次制订的附属法例，目的只是希望



更好地实施原来的国家安全法律，没有增加任何新的刑事罪行、没有改变现行刑事

法律之下任何罪行的罚则，亦没有建立任何新的制度。 

  

  现在我把时间交给保安局局长，让他再详细向大家介绍一些重点。 

 

保安局局长：多谢司长。各位香港市民，各位记者朋友，特区政府刚就制订维护国

家安全附属法例的立法建议，向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联

席会议作出简介。 

 

  今次制订附属法例的主要目的是要清楚述明在《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

全条例》下，界定哪些罪行属于「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的机

制；这附属法例完全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等特区法律下适用于

「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规定；只会令国安相关法律规定的实施，更具确定性；而

附属法例亦没有订立任何新的罪行、任何新的罚则或任何新的权力。 

 

  我想跟大家强调三点： 

 

  第一，维护国家安全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香港特区有宪制责任持续完善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以持续有效地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

全的行为和活动。因此，特区政府一直持续检视特区现行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一旦发现有需要完善的地方，或者有需要厘清相关机制或者细节，我们就会适时提

出改善的建议。 

   

  第二，经过仔细研究，特区政府认为有必要清楚述明，在《香港国安法》和

《国安条例》下，界定哪些罪行是属于「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

的机制，以更有效地实施《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里面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

罪行的条文。 

 

  第三，事实上，要决定哪些罪行是属于「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

行」，我们从开始都认为，最理所当然的做法就是由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

第四十七条或《国安条例》第 115 条的规定，就某些行为是否涉及国家安全发出证

明书，这个规定一直存在，而且附属法例完全不会改变这个规定，只会令国安罪行



相关规定在实施起来时更具确定性；附属法例亦不会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

条例》等法律下，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条文，亦无扩充「危害国家安全

罪行」的定义，完全不涉及任何新订的刑事罪行、罚则或者执法权力。 

 

  换句话说，这次根据《国安条例》第 110 条订立附属法例，只是清楚述明在

《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哪些罪行是属于「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

国家安全的罪行」的机制。 

 

  我必须再次强调，今次制订附属法例彰显了《香港国安法》的立法原意，为

《香港国安法》、《国安条例》等相关规定的实施，带来更大的确定性。立法建议： 

  

•  不会增加任何新的罪行和罚则； 

•  完全不涉及新的权力； 

•  完全不影响一般市民的生活； 

•  亦不影响机构和组织的正常运作； 

•  奉公守法的人完全不会受到附属法例影响。 

 

  现今地缘政治复杂，国家安全风险隐患仍然存在，以附属法例的形式清楚述明

有关机制，能够完善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香港特区会尽

早完成相关附属法例的立法程序，「早一日，得一日」，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多谢

各位。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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